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
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
2021年，市市场监管委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决策部署，大力推动法治建设，成效明显。现将2021年法治建设情况报告如下：

    一、2021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

    （一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
    印发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工作方案、分工举措等系列文件，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重点内容，购置习近平同志《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》《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》等书籍，举办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讲座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民法典实施视频讲座，在委政务微信、政务微博开设“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”专栏，刊发信息66期。       

   （二）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机制

1.推进重点领域立法。参与推动《天津市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若干规定》《天津市标准化条例》《天津市食品安全条例》地方立法，其中，《天津市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若干规定》已由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出台，成为国务院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颁布后首部关于企业登记的地方性法规。办理立法征求意见93件。

2.严格依法依规决策。印发做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工作的有关通知，严格依法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公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2项。修订《法律顾问制度实施办法》，印发《关于调整法律顾问组成人员的通知》。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参与完成经济合同审查、复议应诉等法律事务532件。

3.动态调整权责清单。向市委编办报送权责清单动态调整函4次，涉及权责事项250项。目前我委公布的权责清单有588项，动态调整后为525项。
4.严格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。合法性审核行政规范性文件10件，备案行政规范性文件10件，对37部规范性文件开展专项清理，确保与新修订的《行政处罚法》保持一致。
5.健全监管执法制度机制。印发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工作指引、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引、食品安全条款“处罚到人”指导意见、贯彻市场监管总局42号令实施意见等规定。践行包容审慎监管，深入实施《天津市市场监管领域免罚清单》，免罚轻微违法案件740件。
（三）依法全面履行市场监管职能

1.深化审批制度改革。在全国率先制定《企业开办登记规范》地方标准，实现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开办“一网通办”，开展平台经济集中登记试点，扩大企业简易注销试点范围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26.78万户，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51.23万户。实现食品生产许可全程“电子化”“不见面”审批，实施连锁企业食品经营许可“先证后核”信用承诺审批。发放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198张。

2.加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监管和信用监管。改版上线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。组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，依法处理754户问题企业。对2458户（次）A级纳税人、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激励，对1.96万户（名）失信主体、自然人予以惩戒。修复失信市场主体信用，53854户退出经营异常名录，26621户注销退出黑名单，7231户修复处罚信息。
3.维护市场秩序。依法保护知识产权，调处专利纠纷56起，拥有有效发明专利4.34万件，万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31.31件；查处商标侵权案件441件，注册商标申请95011件，有效注册商标352692件。与京冀两地市场监管部门签订知识产权、价格、食品安全、反垄断等领域协议。在全国率先将公平竞争审查纳入市级政府部门绩效考核体系。办结各类违法案件30400件，罚没款10096.2万元。

4.强化市场安全监管。加强冷链食品监管，5645家市场主体在天津冷链食品追溯平台注册，累计上传19.8万批次进口（冷链）食品采购数据。发布餐饮服务“红黑榜”公示信息200期。开展保健食品三个“大起底”，发布重申保健食品标签相关规定的通告。抽检监测食品10.94万批次。办结食品违法案件13654件，罚没款2952.54万元。强化药品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全流程监管，加强疫苗监管，查处“两品一械”违法案件1250件。扎实推进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督促整改特种设备安全隐患1733项。督促企业召回缺陷产品272件。推动行业疫苗接种62.6万人，依规处理群防群控问题870个。

5.推动质量技术基础建设。举办“质量月”活动483项。10家单位获得第四届天津质量奖。1049个项目纳入年度质量攻关计划。建立计量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，将智能电能表由“周期检定”转为“失准更换”。监督抽查140家检验检测机构。企业（单位）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255项、行业标准115项，1449家企业自我声明和公开7970项产品和服务标准。
6.依法化解矛盾纠纷。办结信访事项991件。处理群众投诉举报21.92万件、咨询17266件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145.33万元。

（四）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制约

1.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。组织223名新增执法人员专业法培训考试。修订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法制审核重大行政处罚案件4件。

2.落实执法监督机制。开展“典型差案”评查和“示范优案”评选。线上线下同步推进行政执法案卷评查，抽查案卷99本、反馈问题83个，印发通报组织整改。

3.做好行政复议和应诉。审结行政复议139件，纠错26件。办理上级对我委行政复议10件，未发生被纠错问题。人民法院审结行政诉讼 37件。委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6次，出庭应诉率100%。

4.深化社会监督。承办市人大代表建议81件、政协提案89件。主动公开文件172件，办结信息公开申请87件。对委成立以来1444件信息评估审查，6件依申请公开转为主动公开。

（五）深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

1.严格落实学法制度。抓住领导干部“关键少数”，委党组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18次，举办局级领导干部法治专题讲座2期，处级领导干部集体学法4次。组织干部培训、学法用法考试、旁听庭审视频等活动。
2.深化普法宣传。制发《天津市市场监管系统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。组织民法典主题宣传,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。深化食品安全、反传销、消费者权益保护、疫情防控等不同领域普法宣传，强化精准普法。在新闻媒体刊发报道300余篇。

3.创新普法宣传形式。加强市场监管法治文化建设，大力推动智慧普法，委政务微信发布信息949条，总用户2.4万人；委政务微博发布信息1492条，粉丝89万余人。

    二、2021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
    （一）法治意识观念仍不够牢固。系统人员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理解的还不够深入透彻，法治意识观念有待增强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尚需提高。
（二）市场监管法律制度有待完善。市场监管工作覆盖面广、涉及法律法规多，有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，有的法规与修订后的上位法不一致。
（三）法治宣传力度仍不够大。市场监管基层执法事项多，基层执法人员普法能力与工作需要有差距，法治宣传形式仍不够丰富，法治宣传效果有待进一步增强。
三、2021年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

委党政主要负责人多次主持党组会、理论中心组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党内法规以及中央和我市关于法治建设的文件精神、会议精神；主持研究法治建设议题46个，在法治建设文件作出批示115次；组织制定《市市场监管委 2021年法治建设工作要点》等法治建设文件21份，召开法治建设领导小组会议4次，多次深入基层带队专题督导、检查、调研；组织迎接中央法治督察，补短板、强弱项，并在全市迎检工作专题汇报会上发言；组织副职领导和部门主要负责人严格依法履职，做好法治建设督察整改、年终述法等工作。
四、2022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
    （一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强化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。出台并组织落实《天津市法治市场监管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年）》，推动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。以法治建设绩效考评等为抓手，协调推动法治建设各项工作。注重发挥公职律师、法律顾问作用，加强法治建设工作保障。
（二）推动市场监管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完善。深化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立改废释，参与推动标准化、食品安全等领域立法。做好立法征求意见办理、规范性文件审核等工作。

（三）推动市场监管职责全面履行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，推行信用监管、智慧监管、重点监管、社会化监管，全面实施质量强市和知识产权强市战略，推进质量链、创新链、产业链深度融合，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。加强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、工业产品安全监管，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。深化市场监管治理，保障市场主体正当利益和群众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四）推动市场监管执法监督更加有力有效。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加强行政执法监督。适应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新形势，做好上级行政复议答复工作。加强行政应诉，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。

（五）推动市场监管法治宣传教育更加生动深入。抓好《天津市市场监管系统法治宣传教育第八个五年规划（2021—2025年）》贯彻落实，深化市场监管领域法治宣传，强化精准普法、智慧普法、以案释法。推进市场监管法治文化建设，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，提高系统干部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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